
 

2013年 4月 22日 

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 

 

對《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公眾諮詢文件的意見 

 

    香港葡萄酒商會曾於政府在本年 2月 7日發表諮詢文件當天召開記者會

作出回應，有關記者會上發出的新聞稿內容載於本意見書之後的附件中。 

 

    香港葡萄酒商會完全同意政府提出要共同承擔環保責任的構思，不反對

政府對處理棄置玻璃樽徵收費用，但對於政府以行政簡易為目的，提出向進口商

及分銷商徵費的建議，以及徵費後回收效益的評估，本會有強烈保留。 

 

葡萄酒商對措施存在憂慮 

 

    本會現有 120 多個中小型葡萄酒商會員，其中不少兼具進口商、分銷

商、零售商多重角色。據早前與當局會面後得悉，環境局仍未對徵費的具體操作

提出構思，而且當局似乎對業界操作不甚了解，例如究竟其中轉口、拆售是否獲

得徵費豁免？倘若轉口獲得豁免，倉存一段時期後再轉口是否獲得退款？註冊進

口商以外的個人投資者進口葡萄酒應如何徵費等，均不見當局有深入考慮。 

 

    本會擔心，循進口徵費的措拖，客觀等同變相恢復對葡萄酒徵稅，對香

港在國際葡萄酒市場「零酒稅」的美譽造成負面影響，也對個人投資者，葡萄酒

拍賣，以及與行業相關的物流及倉存行業，帶來甚多不明朗因素，亦會擔心可能

產生重覆徵費的問題等。而且從進口商、分銷售重重增加的行政成本，最終必然

轉嫁消費者，對消費者並不公平。 

 

減少七成家居棄置才是政策目標 

 

    本會認為，徵費計劃的最終目標，在於設法增加玻璃樽垃圾回收率。根

據諮詢文件的資料顯示，現時棄置的玻璃樽垃圾，有多達七成由家居產生，反映

核心問題在於應該如何改變終端使用者丟棄玻璃樽的習慣，因此，設法增加回收

誘因，改變家居和個人使用者日常的丟棄習慣，才可能有效地增加玻璃樽回收

率，一旦徵費並非由使用者負擔，根本不可能提升使用者自覺回收的意識，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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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樂觀期望七成回收率的目標，必然大打折扣。 

 

直接向消費者徵費才能改變丟棄習慣 

 

    過去政府透過膠袋徵費措施，已證明向終端使用者徵費的做法確實有

效，所以政府不應該以行政煩鎖和大大增加處理徵費成本為理由，否定向消費者

直接徵費的做法，況且在真正實施時，各類可能由於轉口、拆售等情況要求豁免

或退款的申請，也同樣可能增加行政處理成本。 

 

    此外，現時市場上亦有樽裝汽水或奶類產品在出售時收取按金，目的在

於吸引消費者回樽，大大杜絕胡亂丟棄，所以本會認為市場上絕對具備向消費者

直接徵費的條件。倘若政府認為應該透過立法，為徵費措施對葡萄酒進口商及分

銷商實施註冊制度，其實相關制度同樣可以設定在零售商層面實行。 

 

業界可以考慮配合的做法 

 

    執行上，零售商直接對每瓶出售的葡萄酒收取政府徵費，減少上游流轉

轉嫁予消費者的額外成本，這個做法對消費者最為有利。 

 

    由於政府希望透過徵費計劃，招聘單一回收承辦商處理玻璃樽回收，因

此本會建議在實際執行上，可考慮爭取回收商與零售商戶加強合作，在零售層面

設立葡萄酒樽回收點。 

 

    本會同時倡議部分認同為香港環保出一分力的零售商戶，考慮在出售每

瓶葡萄酒時，同時收取政府徵費及額外按金，按金待顧客下次購買另一瓶葡萄酒

時退回，促使顧客增加享用完葡萄酒後交回酒樽的誘因，這個做法一方面可以提

升回收成效，另一方面，參與按金計劃的零售商戶亦由於方便顧客回樽，從而加

強顧客回流和銷售增加而獲利，達至政府、回收商、零售商、消費者多嬴的理想

效果。 

 

 

香港葡萄酒商會 

2013年 4 月 20日 



 

（  附  件  ） 

※  新  聞  稿    ※ 

2013 年 2月 7 日 

 

就環境局剛發表的《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公眾諮詢文件，香港葡萄酒商會有以

下的回應： 

 

1. 本會完全同意環境局提出要共同承擔環保責任的構思，但對環境局在諮詢文件第

3.5 段提出向進口商及分銷商徵費的建議，本會有強烈保留。 

 

2. 本會認為環境局的建議沒有同時貫徹政府一向倡議“污染者自付＂的原則。與餐飲

業的情況不同，葡萄酒售出之後，消費者如何處置用完的葡萄酒樽，或會否主動將

之交到回收商，在進口商、分銷商和零售商各層面都難以控制，倘按當局建議實施，

甚至把相關的徵費成本融入零售價後，消費者完全不能感受到相關徵費的存在，無

助提高葡萄酒用家的環保意識和改變其棄置習慣。 

 

3. 況且本港葡萄酒貿易亦正面對區內激烈競爭，去年首十個月的進口及轉口總值，分

別較前年同期下跌 18.3%及 8.2%。本會認為對葡萄酒的徵費建議，實際效果與恢復

酒稅無異，勢必嚴重影響香港在國際上“零酒稅＂的商譽，對香港葡萄酒進出口貿

易造成一定負面影響，特別對大量入口單價在 5 美元以下的葡萄酒，構成顯著的成

本上漲。 

 

4. 向進口商、分銷商的交易貨量徵費，鑑於行業內也存在相互拆貨的情況，因此可能

產生雙重徵費的問題，而其中帶來的成本，必然最終轉嫁到消費者，無可避免帶來

零售價格的上升，鑑於從進口商至消費者之間，存在多層成本和費用轉嫁屬商業行

為，且過程不透明，因此對消費者極為不利。 

 

5. 本會認為政府以推行膠袋徵費的經驗，以及市民過去已有在便利店購買樽裝奶類產

品按金和回樽的意識，在市場上已具備向消費者徵費的條件。 

 

6. 本會倡議應從零售層面向葡萄酒消費者徵費，所徵收入應以“專稅專項＂的原則，

用於推動香港玻璃樽環保工業，設立玻璃樽回收點，並且可考慮增加葡萄酒樽按

金，促進市民提高玻璃樽回收習慣的誘因，使徵費達至社會教育並同時減少玻璃垃

圾的理想效果。 


